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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于2016年3月29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其中董事长陈德康先生以及董事汪

为民先生、独立董事赵苏靖女士和独立董事濮文斌先生通过通讯方式表决。本次

董事会已于2016年3月19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亲自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的董事陈伟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王虎根先生、赵苏靖女士、濮文斌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浙

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其全文将与本次董

事会决议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公司独立董事

将在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浙江

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其全文

将与本次董事会决议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3. 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对外报出《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和《浙

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4. 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201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98,691,683.88 元，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9,869,168.39元后，当年实现可供分配净利润 178,822,515.49 元。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拟以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163,375,000股)为基数，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 3.3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53,913,750.00 元，占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036,262.18 元的 30.63%，剩余利润作为

未分配利润留存。2015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分红政策的规定，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上述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6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专项报告出具了鉴证报告，公司保

荐机构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

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

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临2016-008）。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对

外披露。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浙江莎普爱

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9. 审议通过《关于 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的

审计报告，认为莎普爱思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0.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5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2015年支付董事、高管等薪酬及津贴共计 123.32万元，具体金额已在

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本议案中关于董事薪酬情况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审计内容包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

内控审计等。 

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共支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 年度审计费用人民币 75 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 6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15 万元。2016 年的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费用等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市场行情

确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战略发展目标以及银行授信情况，为加快资金周转速度，

节约财务费用，2016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如下： 

序

号 
授信银行 授信期限 

授信金额（万

元） 
备注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支

行 
五年 20,000 

并购

贷款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支

行 
一年 15,000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

市支行 
一年 5,000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市支

行 
一年 8,00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

市支行 
一年 20,000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

市支行 
一年 15,000   

合        计 83,000 / 

同时授权董事长陈德康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在总授信额度内决定使用

授信的对象以及使用授信的额度，并签署相关协议，具体期限以公司与银行签订

的有关合同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位于平湖市城北路甪棉巾桥的老厂区已于2015年底前全部搬迁到平湖

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1588号的新厂区，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以及持续发展

需要，现对《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五条、第二章第十三条进行修订，未修正部分

继续有效。同时，授权行政部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公司住所（即注册地址）变更后，公司办公地址亦相应变化，即变更为：浙

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新明路1588号。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2016-009）。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4. 审议通过《关于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之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 22,623,617.70 元人民币（不包含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之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2016-010）。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5.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以下简称“《意见》”）

和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的要求，公司就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

行了认真分析，并就《意见》中有关规定进行了落实。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公告》（临 2016-011）。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6. 审议通过《关于相关主体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的承诺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等事项分别签署了《承诺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浙江莎普爱思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公告》（临 2016-012）。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17.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6年4月20日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董事会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临 2016-013）。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31日 


